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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办公室文件

长银办〔2017〕71号

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16 年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

风险排查的通知

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，长沙辖内各支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省

分行，邮储银行省分行，省农村信用联社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长

沙分行，华融湘江银行，长沙银行，各城市商业银行长沙分行，

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管理部湖南分部：

为进一步加银行账户实名制和银行卡源头治理，贯彻落实

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

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6〕261号）精神,经决定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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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风险排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排查对象

在湖南境内为存款人开立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业务账户的

银行业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银行机构），政策性银行、外资银行

不纳入风险排查对象。

二、排查范围

各银行机构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存款人

开立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，活期储蓄存款账户、定期（通知）类

存款账户等非结算账户暂不纳入排查工作。

三、排查重点

根据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立时呈现的风险特征和 261 号文

件工作要求，今年重点排查以下银行结算账户：

（一）账户开户行归属地、手机号码归属地、身份证件原始

颁证地均不在同一行政区划的银行结算账户（简称“两头在外”

账户）。

（二）使用同一手机号码为多个自然人开立的个人银行结

算账户（简称“一号多人”账户）。

（三）短期内使用同一身份证件和多个手机号码开立的个

人银行结算账户（简称“一证多号”账户)。

（四）短期内使用同一身份证件开立的多个银行结算账户

(简称“一证多户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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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261 文件出台后银行机构违规为同一人开立的Ⅰ账户

（简称违规Ⅰ类户）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数据采集（4月 20日前）

1、数据内容：各银行机构应于 4月 20日前提取并向人民银

行长沙中心支行报送包括以下字段的账户数据：机构（网点）代

码、银行卡号、姓名、身份证件号码、手机号码、开户日期、账

户种类。其中：

（1）2016 年新设有银行网点的，应随同报送机构代码对照

表；

（2）数据的开户日期应大于等于2016年1月1日和小于等

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；

（3）账户种类分为：Ⅰ类、Ⅱ类、Ⅲ类；

2、可以剔除数据项。报送个人结算账户的数据可以剔除社

保、医保、军保账户和贷记卡账户等结算账户。非结算账户和已

经撤销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无需报送。

3、报送方式。各银行机构通过金融信息基础服务平台向人

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报送数据，如因账户数据量较大，不能通过

网络报送的，请另行刻制光盘后报送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。长

沙市以外的村镇银行账户数据，须经人民银行市州中心支行审核

无误后报送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。

（二）数据筛查（4月 30日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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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数据筛查工作由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负责。数据筛查

结果分发省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和省级管理机构，并由其下

发辖内分支机构。同时，筛查结果按照归属地下发人民银行各市

州中心支行，由于开展跟踪和业务监督。

（三）身份信息核实（6月 30日前）

1、各银行机构应运用网点柜台、手机短信、互联网等载体，

采取多渠道和有效方式向客户告知风险排查和身份信息核实事

宜，提示客户向银行提交身份证件原件当面核实。

2、对于在规定期限内未向银行提交身份证件进行身份信息

核实的账户，或虽经当面核实，但账户资金划转可疑特征明显，

应严格按照《反洗钱法》、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

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暂停相关

账户非柜台业务，符合可疑交易报告条件的，按照规定报送可疑

交易报告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银行机构应高度重视个人账户风险排查工作，切实

加强风险排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督促，指定专门人员抓具体

工作落实和督促。

（二）各银行机构在身份信息核实过程中，应切实加强管

理，改进服务，针对于身患重病或行动不便的客户应采取有效的

方式核实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。

（三）各银行机构应于2017年 6月30日前汇总本单位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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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情况，填制《2016 年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风险排查情

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）报送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。

（四）人民银行省内各分支机构应加强对辖区内银行网点

核实工作的检查和督导，对核实工作组织不力、账户核实后仍发

生被犯罪分子用于电信网络犯罪的，应当对相关单位和人员严厉

问责。

本通知请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转发至辖内村镇银行。

联系电话：0371-84301937。

附件：2016年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风险排查情况统计表

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办公室

2017 年 3 月 23 日


